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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5(A) 900925(B) 股票简称：上海机电 机电 B股  编号：临 2009-008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机电机电机电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五五五五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暨召开公司暨召开公司暨召开公司暨召开公司 2008200820082008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以书面形式在 2009 年 4 月

22 日送达董事、监事，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

应到 10 人，实到 10 人，董事长徐建国先生主持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将于 2009 年 5 月 25 日任期届满，2008 年度股东大会将

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产生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推选徐建国、范秉勋、柳振铎、朱斌、陈鸿、叶富

才、陆红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选王方华、孙铮、王志强、

张人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聘请陈鸿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公司原总经理柳振铎先生因退休原因，

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 

三、关于召开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的有关《2008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为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提供 13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的议案》、《公

司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公司五届二十五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以及五届十一次监事会审议的《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和五届十三次审议的《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须提交 2008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均获得与会董事的同意，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09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00 在上海兴国宾馆 8 号楼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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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上海市兴国路 78 号）召开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 

（一）会议内容：  

1、审议《2008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2、审议《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7、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以下（1）至（11）项议案将

逐项表决； 

（1）审议《徐建国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审议《范秉勋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审议《柳振铎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审议《朱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审议《陈鸿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审议《叶富才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审议《陆红贵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审议《王方华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审议《孙铮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审议《王志强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审议《张人骥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9、审议《为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提供 13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的议案》； 

10、审议《公司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以下（1）至（3）项议案将

逐项表决。 

（1）审议《俞银贵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审议《袁弥芳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审议《郑锦荣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二）参加对象： 

1、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2、 2009 年 5 月 12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Ａ股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和 2009 年 5 月 15 日下午交易

结束后在中国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Ｂ股股东及

其委托代理人（Ｂ股最后交易日为 5 月 12 日）。 

（三）登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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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参加会议的股东，请于 2009 年 5 月 18 日（9:00-16:00）持股东帐户、本

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到上海市浦东

新区民生路 1286 号汇商大厦 9 楼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于 2009 年 5 月 18 日前

（含该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登记时间以抵达地时间为准。 

（四）其他事项： 

(1)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286 号汇商大厦 9 楼公司证券事务

部 

邮编：200135 

传真：021-68547550       电话：68546835、68546925 

联系人：邢晖华、诸军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简历 

徐建国先生： 1951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市轻工业

局局长助理、副局长、党委书记，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宝山区区长，

上海市黄浦区区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主任。现任上

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董事长，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秉勋先生：1946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长城电梯厂

副厂长、党委书记。现任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

司董事长。 

柳振铎先生： 1948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良工

阀门厂副厂长，上海机电工业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规划处处长，上海电机（集

团）总公司总经理，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基础件事业部部长，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副总裁，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上海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朱斌先生：1961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电站事业部副部长，上海电站辅机厂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上

海电气电站集团常务副总裁。现任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陈鸿先生：1954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仪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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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上海广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上海电气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上海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 

叶富才先生：1951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电器成套厂

厂长，上海西门子开关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华通开关厂厂长，上海通用机械（集

团）公司总经理，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通用石化机械事业部部长。现任上海

电气（集团）总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陆红贵先生：1951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上海锅炉

厂财务处副处长，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财务处处长、副总会计师、资产财务

部部长，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现任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方华先生：1947 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工

业经济教研室主任、院长助理、企业管理系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

长、常务副院长、院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兼任国务

院学位办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科技委学部

委员、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上海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市场学会副会长、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委员会会长。兼任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孙铮先生：1957 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注册会计师，澳大利

亚资深注册会计师。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主任、校长助理。现任上

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财务预算

委员会委员。兼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王志强先生： 1957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上海电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上海久事公司计财部副总经理，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计财部总经理、副总会计师。现任上海市城市建

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上海焦化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长，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人骥先生： 1942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曾任上海财经大学经

济信息系讲师、副教授、教授、MIS 教研室主任。现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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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参加上海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二○○八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                                            

                                                           



上海机电上海机电上海机电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王方华、孙铮、王志强、张人骥，作为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

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2008]22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

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

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五家，本人在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方华、孙铮、王志强、张人骥 

2009年 4月 27日 



上海机电上海机电上海机电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现就提名 王方华、孙铮、王志强、张人骥 为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

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已发

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已发

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

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

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2008]22号）的规

定。  

包括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

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字[2008]120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2009年 4月 27日 


